
卫医管发〔2011〕4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部直属有关单位，部属（管）医院： 

为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和预警制度，指导医

疗机构妥善处置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推动持续医疗质量改

进，切实保障医疗安全，我部组织制定了《医疗质量安全事

件报告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各地在贯彻实施工作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联系我

部医疗服务监管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提高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的质量和效率，指导医疗机构妥

善处置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推动持续医疗质量改进，切实保

障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由于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

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明显人

身损害的事件。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

本辖区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报告医疗质

量安全事件信息，不得瞒报、漏报、谎报、缓报。 

第二章  报告要求 

第五条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实行网络在线直报。 

卫生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

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分

别设立相应权限的数据库。 



第六条  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及损害人数，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分为三级： 

一般医疗质量安全事件：造成 2人以下轻度残疾、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其他人身损害后果。 

重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一）造成 2人以下死亡或中

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二）造成

3 人以上中度以下残疾、器官组织损伤或其他人身损害后果。 

特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造成 3人以上死亡或重度残疾。 

第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或指定部门负责医疗质

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工作，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工

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持，并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有关卫生行政部门）网

络直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或者疑似医疗质量安全事件。 

尚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当通过电话、传真

等形式，向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疗质量安全事件。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报告时限如下： 

一般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医疗机构应当自事件发现之日

起 15 日内，上报有关信息。 

重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医疗机构应当自事件发现之时

起 12 小时内，上报有关信息。 



特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医疗机构应当自事件发现之时

起 2小时内，上报有关信息。 

  

第九条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实行逢疑必报的原则，医疗

机构通过以下途径获知可能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时，应当按

照本规定报告： 

（一）日常管理中发现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 

（二）患者以医疗损害为由直接向法院起诉的； 

（三）患者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其他法定鉴定

的； 

（四）患者以医疗损害为由申请人民调解或其他第三方

调解的； 

（五）患者投诉医疗损害或其他提示存在医疗质量安全

事件的情况。 

第十条  医疗机构报告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或疑似的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后，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核

对，核对时限要求如下： 

一般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 5 个

工作日内进行核对。 

重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 12

小时内进行核对。 



特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 2 小

时内进行核对。 

重大、特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应当分别逐级上报至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部数据库。 

第十一条  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收到医疗质量安全事件

或者疑似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报告并核对后，应当及时进行

网络在线直报。 

医疗机构和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完成初次报告、核对后，

应当根据事件处置和发展情况，及时补充、修正相关内容。 

第十二条  信息系统通过语音电话、短信、电子邮件

等方式对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提示。收到提示后，有关卫

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登录系统查看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每季度第一周

将上一季度本辖区内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数据库中的信息进

行汇总，并上报至卫生部数据库。 

第三章  事件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   发生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或者疑似医疗

质量安全事件的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减少医

疗质量安全事件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同时做好事件调查处

理工作，认真查找事件的性质、原因，制定并落实有针对性

的改进措施。 



第十五条   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的医疗

质量安全事件或者疑似医疗质量安全事件调查处理工作进

行指导，必要时可组织专家开展事件的调查处理，并按照规

定及时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调查处理结果。 

第十六条   对于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质量安

全事件，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医疗质量安全

事件信息管理制度，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处置预案，督促

辖区内医疗机构及时、完整、准确报告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

息，及时掌握并妥善处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 

第十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医疗

质量安全事件信息，及时向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反

馈，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指导工作。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医疗质量安全事

件信息报告情况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和医

院评优的指标体系。 

第二十条  二级以上医院应当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委员

会组织，建立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审评制度，针对医疗质量安

全事件查找本单位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薄

弱环节，切实加以改进，并按照规定报告改进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于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准

确上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调查处理及时，整改有力，

医疗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提高的医疗机构，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可予表扬和奖励。 

对瞒报、漏报、谎报、缓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或对

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机构，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予以通报。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未及时、认真核对医疗机构上报信息的，或者发现违

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不包括

药品不良反应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有关药品不良反应

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报告，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质量

安全事件信息的核对，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质量安全事

件信息及时性、完整性的核对，不涉及事件性质、原因、责

任等。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重

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卫医发

〔2002〕206 号）同时废止。 

 


